
寿险小知识：如何办理保障金变更和保障资格变更手续 PDF

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45/2021_2022__E5_AF_BF_E

9_99_A9_E5_B0_8F_E7_c35_45708.htm 为了使真正困难的群众

得到最低生活保障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行动态管

理。县(区、市)民政局、街道办事处、镇政府或居委会要定

期对领取保障金家庭的收入变动情况和实际生活水平进行调

查和审核。贫困家庭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额是根据保障标准

与家庭收入发生变化时，其享受的最低生活保障金需进行相

应调整。因此，领取保障金的困难居民，当家庭成员、收入

等情况发生变化时，应主动到申领机关办理调整或停发城镇

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手续。领取保障金的家庭应当如实反映

其收入的变化，接受街道办事处、镇政府或居委会的核查。 

停发对象须填写《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停发表》，通过

居委会交户口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或镇人民政府，并退回《领

取证》；需要调整保障金额的保障对象应重新填写《申请表

》，再次申报审批。保障对象的户籍因迁移或行政区域变更

发生变动的，应及时到迁出和迁入地申领机关办理最低生活

保障的有关变更手续。所谓变更手续，就是说原保障对象到

新址后不需要重新办理申请报批等繁琐手续而通过变更即可

。一般转移范围在本县(市、区)范围的，由街道办事处或镇

人民政府办理转移手续，并报县(市、区)民政局备案，跨区

、县的，由区、县民政局办理转移手续。同时保障对象还要

凭迁出地的证明到迁入地办理有关手续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

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